附件2

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决定书
编  号： 预价决[ ]    号

有效期：__年__月__日至__年__月__日

申请单编号：________

	合同情况
	商品名称
	
	商品编码
	
	品牌型号
	
	签约日期
	

	
	合 同 号
	
	合同总价
	
	币制
	
	成交方式
	

	
	合同总量
	
	计量单位
	
	单价
	
	计量单位
	

	
	原产地
	
	

	
	经营单位
	
	联系人
	

	
	
	企业编码
	
	电话
	

	
	收货单位
	
	联系人
	

	
	
	企业编码
	
	电话
	

	预审核价格
	单价
	
	计量单位
	
	总  价
	
	币制
	

	
	进口总量
	
	计量单位
	
	成交方式
	
	运保费
	

	
	备注：   

	海关：          

（章）

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申请企业签收：    

    （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意事项：1.经关税处审核，企业申请价格符合成交价格有关规定，仅运保费及其他后续费用尚不能确定的，关税处应在“备注”一栏填写详细的信息，由审单部门和现场海关审查确定后计入其完税价格。运保费及其他后续费用已确定的，关税处将其计入完税价格并在“备注”一栏标注“无”。

2.本表一式三联，第一联关税处留存；第二联进口口岸现场海关留存；第三联申请企业留存。企业在进口申报时，应一并提供本决定书复印件。

3.本决定书由各关自行印制

4.编号应按照以下示例填写：预价决[宁关]0001号

